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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杨顺良　江哲龙　吕立志　李羽抒　王栋

【摘要】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

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

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

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

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

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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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nation after dea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ethical principle to carry out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The newly-revised Regulations on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does not define death, and avoids

the  key  question  of “whether  to  recognize  brain  death” .  Certain  legal  risks  or  damages  t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onors may exist in organ donation. Death is an inevitable part of human lif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pecific criteria,

which is also the only approach, to define death in any era. Death criteria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view of death, and

restricted b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The determination of death criteria hugely

var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o  standardize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medical staff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ure motivation, take informed consents as

the premise, respect the donors' and their close relatives' rights to choose their own death criteria, strictly follow the death

judgment procedures and operating norms, and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accuracy and fairness of death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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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顺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器官捐献工作体系的创建与

关键技术研究，肾移植长期存活受者的个性化免疫抑制治疗。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〇〇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肾移植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

植学分会移植感染学组委员、福建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泌尿外科学会委

员。兼任《器官移植》《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编委。入选原

南京军区“334”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工程领军人才培养对象。以第一完成人获福建省科技成果二等

奖 1 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1 项和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2 项。

2023 年 12 月 4 日颁布了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

献和移植条例》（国务院令第 767 号）（以下简称

“条例”），并将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1]。

《条例》的出台必将进一步完善器官捐献“中国模

式”，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动我国器官捐献

和移植事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条例》第二章第

九条“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该

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

捐献”。但《条例》并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

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死亡后捐献是最重要

的伦理原则，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需要准确理解与把

握死亡的概念与标准。 

1    中西方死亡文化差异

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的客观表现形式，是无

法避免的。死亡不会因为拒绝而延缓降临，我们需要

做的是客观对待[2]。从生物学角度看，死亡就是整个

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永久性终止，且处于不能

恢复的状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死亡神秘而不可捉

摸，世界上尚没有人能够恰当地描述出死亡的具体感

官状态。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人类对生死现

象的控制水平，但人类对生命和死亡本质的认识依然

充满忧虑与困惑，由此，也激发人们思考死亡，思考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对死亡的认知通常与一个时代或国家的经济水

平，特别是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中西方

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各自对于死亡判定的价值系

统区别甚大 [3]。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里“没有死亡准

备”，受到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死亡哲学思想的

影响，普通民众通常重生轻死，对死亡持否定、遮蔽

和不接纳的负面态度。而西方人对死亡的认知通常更

为理性、豁达，比较能直接面对死亡，基督教还认为

死亡是生命的永恒，即“复活”[4]。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统一的死

亡定义。哲学家们认为人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具

躯体、一堆基因或细胞分子的组合，更是具有社会属

性的人[5]，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

人不可逆地丧失了意识、思考以及交往能力，意味着

其社会角色和地位均已不可逆的中断，失去了存在意

义，也就是死亡[6]。在生命科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理性思索死亡的发生过程，探究生与死的边界，是每

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相信经过全社会广泛、

长期的论辩，公众会逐渐树立起科学、理性的死亡

观，实现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和转变。 

2    死亡标准的冲突

死亡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事实，需要而且只能通

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任何时代都依据一套公认

的死亡标准来对人做出死亡判定，以获得社会秩序稳

定。而死亡标准建立的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

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从远古

时代至 20 世纪，世界各国一直都把心跳和呼吸停止

作为死亡的确定标准，即“心脏死亡标准”。这是人

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而

建立起来的，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应用，也是得到现

代科学研究证据支持的[7]。

19 世纪中叶以来，病理生理学研究发现，死亡

是分层次进行的复杂过程，在死亡过程中，机体会逐

渐出现一些生理机能的改变和死亡征象，心肺死亡作

为死亡的一个层次并不绝对预示或标志整个人体的死

亡。随着复苏技术和支持疗法的发展与应用，对于严

重颅脑损伤后脑功能严重不可逆性损伤的患者，如果

仍沿用传统死亡标准就难以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为

此，死亡的判定就逐渐从对心脏功能状态的评价转移

到了脑。1968 年哈佛医学院死亡审查特别委员会的

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脑死亡概念，称为“不可逆性脑

功能损伤”[8]。1971 年，美国医学协会发布脑死亡官

方声明，将脑死亡定义为“不可逆性脑功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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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要脑干和大脑的机能发生不可逆转的完全丧失，

即使呼吸、心跳仍然存在，或心肺机能在人工机械作

用下得以维持，也可确定人体已经死亡[9]。

脑死亡的诊断标准至今仍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

的领域，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脑死亡诊断标准。

为了适应本国法律、文化、宗教和医疗技术水平，许

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自己的脑死亡诊断标准，一些

国际组织和协会，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器官移植协

会和欧洲神经学会，也从临床评估、神经生理检查和

影像学检查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见和建议[10-11]。随着

医学的发展，今后脑死亡诊断标准仍可能会修订和更

新。需要注意的是，脑死亡诊断所体现的是生死界

限，而不是死亡的过程。作为普通民众，在没有专业

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情况下，不能准确判断脑死亡。

死亡医学标准并不必然等同于刑事法的标准，但

医学标准的变化必然会在相关法律认定上反映出来，

只是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很难与医学死亡

标准保持同步协调。法律意义上的死亡有两种：一种

是自然死亡，另一种是法律上的宣告死亡。宣告死亡

是人民法院依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的一

种法律制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涉及到死亡医学标

准。人的自然死亡判定标准主要有“一元论”和“二

元论”两种立法确认形式。一元论把心脏死亡或脑

死亡作为死亡判定的唯一标准[12]。瑞典 1987 年制定

的《关于人死亡判定标准的法律》第 1 条规定“脑的

全部机能不可逆性完全丧失时，视为人已死亡”；

第 2 条规定“在呼吸与循环通过人工方法维持下，死

亡时间的判定，以脑机能不可逆性完全丧失确实被证

明时为准”。二元论则把脑死亡与心脏死亡并列作为

死亡判定标准 [12]。美国总统委员会 1981 年提出的

《统一的死亡判定法案》规定血液循环与呼吸机能不

可逆性停止，或包含脑干在内的全脑所有机能不可逆

性停止被确认时即视为人已死亡。中国台湾地区

1987 年《脑死亡判定程序》规定脑死亡判定标准是

认定死亡事实的标准之一，与传统心脏死亡标准并

存[13]。另外，有些国家如英国、瑞士、韩国等，没有

正式法律条文对脑死亡标准进行明确，但承认和接受

临床实践中脑死亡判定结果[14]。这些差异反映了各个

国家和地区对死亡的理解和处理方式的不同，同时也

反映了法律和伦理观念在死亡诊断中的作用。

死亡医学标准是运用医学手段对是否死亡进行的

一种客观论证，实质是一种推定的客观事实，而死亡的

司法标准体现的是国家司法权力对法律事实的确认，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允许存在一定的不重合性[15]。

因此，脑死亡标准作为一种医学标准，既可以被采纳

为法律事实，也可以不作为法律事实被采纳。我国制

定了《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

版）》《中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脑

死亡判定实施与管理：专家指导意见（2021）》和

《 脑 死 亡 判 定 标 准 与 操 作 规 范 ： 专 家 补 充 意 见

（2021）》[16-19]，已被临床应用，并被医疗实践所遵

循，民众普遍认同执行脑死亡标准有利于维护逝者尊

严、科学地判定死亡、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器官移

植的开展和道德、法律责任的确定[20]。另一方面，我

国立法尚未明确“死亡”的定义及其判定标准[9]，司

法实践中，面对大量涉及公民死亡判定标准的刑事和

民事案件，以及涉及人员死亡的行政案件，司法机关

几乎都是采用“心脏死亡”[21]。随着脑死亡概念的推

广及法治建设的深化，法医学不断汲取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中的新知识，不断提高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

精确性，从而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服务[12]。查阅近年公

开的法院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指导

意见，发现不同省份司法机关对脑死亡的接受程度上

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一些工伤、交通事故、保险纠

纷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纳临床医师做出的脑死亡

判定结果的案例不断增多，这是司法部门在维护法治

一致性的基础上，从基于引导人民向善向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务实处理具体案件，充分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而做出的合乎民意的

判决。 

3    死亡标准对器官捐献的影响

死亡标准的选择涉及到法律、伦理、医疗实践，

对于社会和民众具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影响器官捐

献的可行性 [3]。人体器官对缺血缺氧的耐受程度有

限，心脏死亡后捐献的器官通常存在较为严重的缺血

性损伤，质量差，弃用率高；脑死亡捐献者的心跳仍

存在，靠呼吸机支持，肝肾等主要器官功能相对更

好，更适合进行器官移植。一些捐献者生前已经签订

了器官捐献意向书，若完全按照传统的心脏死亡标准

来判定死亡，则很多捐献者会失去最佳机会，无法实

现捐献愿望[22]。个别医疗机构为避免与家属产生矛

盾，不接受脑死亡器官捐献，不配合器官捐献工作。

因此，针对潜在器官捐献者按脑死亡标准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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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更多的器官捐献者，更好地确保捐献者的意

愿得到尊重，提高器官捐献效率和器官质量与可用

性，避免社会大众的困惑和争议，有利于保持社会的

稳定和秩序。当前，器官捐献工作实践中，对潜在捐

献者进行脑死亡判定的比例越来越高。鉴于脑死亡的

判定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和专业的医疗团队参与，需

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资源，可能会使捐献器官获取的

时间有一定的延迟。

当前我国脑死亡标准尚未得到立法确立，除了会

导致医疗实践决策难题外，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而

言，则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23]。我国现阶段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 3 类，即脑死亡器官捐献

（Ⅰ类）、心脏死亡器官捐献（Ⅱ类）和脑-心双死

亡器官捐献（Ⅲ类）。2021 年，我国 3 类器官捐献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62.3%、25.4% 和 12.3%[24]。 Ⅱ类 和

Ⅲ类器官捐献进行器官获取时已处于心脏死亡状态，

与现行司法实践采用的死亡判定标准是一致的，不存

在法律风险。但Ⅰ类器官捐献者器官获取时，心脏并

未停搏，这样的器官获取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是

否会受到刑事处罚呢？鉴于我国尚无明确的“脑死亡

也是死亡”的法律条文，从法律角度来看，以脑死亡

为基础开展的器官捐献是否会受到法律处罚还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25]，只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见将

此类器官获取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司法判决。

对已完成的器官捐献案例分析可知，工伤与交通

事故致死的捐献者比例相当高，这类捐献案例通常涉

及工伤认定和赔偿，一些捐献者家属为了避免不必要

的赔偿纠纷而无奈延长救治时间，就有可能错过最佳

捐献时机，或者放弃器官捐献[26]。已有一些省市出现

器官捐献后因死亡判定标准问题导致工伤认定受阻而

引发法律诉讼[18]，也曾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15]。不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司法工作者认识到，涉及器官捐

献的民事诉讼案件，需要通盘分析每个具体案例的证

据，人性化考量死亡标准，从工伤认定的立法本意出

发，尽可能地做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做出引导

社会价值观、合乎法治要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4    规范器官捐献行为的建议
 

4.1    坚持动机纯正原则

器官捐献事业关系国民切身利益，备受社会瞩

目，当前仍处于供求极度不平衡的初级阶段，突破我国

器官捐献发展瓶颈的关键是获得公众信任和支持[27]。

现实情况是我国民众对器官捐献所涉及到的死亡判

定、器官摘取、分配公正性等问题存在诸多疑虑[28]，

个别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器官，谋取巨额

利益，侵犯公民的身体健康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

害性。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死亡的判定关系每个人的

生死界定问题，要坚持动机纯正原则。执行死亡标准

的根本动机应该是，也必须是维护生命和濒死者的尊

严，避免过度抢救，提升医疗质量，实现医学的人道

主义精神，绝不能单纯地为了多做器官移植等而误导

患者及其近亲属放弃救治甚至被误导摘除器官[16]。捐

献者家属做出的捐献器官决策无疑是高尚的，但是，

动机并不是单一的，可能包含亲人间道德信念的影

响、现实的经济困境、帮助他人、生命的延续等多

种，其中，“帮助他人”是最主要的捐献动机[29-30]。

社会与媒体应予以肯定，加强正面宣传，不断提高公

众对器官捐献行为的正确认识，激发全社会的助人动

机，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29]。此外，《条

例》明确了“人体器官”的定义，即具有特定生理功

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或者小肠等器官

的全部或者部分，并不包含人体细胞、角膜和骨髓等

人体组织，器官获取时不能超越《条例》规定的范围。 

4.2    充分了解潜在捐献者的捐献意愿

知情同意是器官捐献合法的基础[31]。经过 10 余

年广泛宣传，器官捐献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据调

查，全国签署逝世后器官捐献志愿卡的人数逐年上升，

24.3% 的普通民众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标准[32]。

因此，协调员必须登录国家器官捐献登记系统来查证

潜在捐献者是否进行过注册。如果潜在捐献者昏迷前

没有明确表达捐献与否的意愿，则应询问其近亲属充

分了解潜在捐献者的捐献态度；如果没有查找到潜在

捐献者明确的反对意见，可征求家属是否同意捐献器

官；如果家属反对捐献，则中止捐献进程。器官捐献

登记有助于协调员了解潜在的器官捐献可能，但最终

能否启动器官捐献程序还在于潜在捐献者近亲属的最

终决定。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人应尊重捐献者及其近

亲属的自我意愿，为他们提供准确、全面和易于理解

的信息，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欺骗或滥用。 

4.3    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

生命自主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医务人员

进行死亡判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个体而言，

脑死亡和心脏死亡都代表了生命的终结。每个人对于

死亡的理解和接受可能有所不同，这是个人和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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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问题。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个人享有死亡权的情

况下，基于人性，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在不损

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人应当享有选择死亡标准的权

利。现阶段对愿意捐献器官的公民采取二元模式，即

脑死亡与心脏死亡认定标准并存，由捐献者和（或）其

近亲属选择适用，应该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理解[20]。

医师有全面如实告知患者和（或）其近亲属选择心脏

死亡与脑死亡标准的条件、后果和差异，以及进行脑

死亡认定后果等的义务[33]，患者及其近亲属也应对其

选择和适用的结论与后果承担接受的义务。只有获得

患者和（或）其近亲属明确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启动

脑死亡判定程序[34]。如果不能确定患者生前是否接受

脑死亡概念，那么即使患者出现非常明显的脑死亡临

床指征，也不宜对其实施脑死亡判定，除非近亲属和

法定监护人强烈要求或知情同意[35]。 

4.4    严格遵循死亡判定规范与程序

无论采取何种死亡诊断标准，保护患者和家属的

权益、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和伦理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确定捐献者已经死亡是器官捐献

过程中的重要前提，必须平衡捐献的紧迫性和程序的

严谨性，以确保捐献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公正性。临床

医师应通过观察患者的意识、呼吸、心跳等生命体征

的动态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心脏死亡的可能性；排

除其他可逆的原因，如低体温、药物中毒等，以确保

心脏停搏是由于不可逆的原因导致的；连续心电图监

测可以显示心脏电活动的完全停止，通常需要进行多

次心电图检查，以确保心脏停搏的时间间隔符合诊断

标准。

获得潜在捐献者近亲属同意捐献器官意向后，医

疗团队中的神经科或重症医学科医师就可以发起脑死

亡判定程序，因其对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过程有更全面

的了解，当然，家属在器官捐献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他们有权力参与决策，并对脑死亡判定的过程

和结果提出疑问或要求进一步的解释。医疗团队应该

与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以确保他们的权益得

到尊重和保护[36]。脑死亡判定过程须遵循诊断标准和

诊断程序[37-38]，其中包括：先决条件确认、神经系统

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测和脑血流检测等；脑死亡判定

专业人员须接受规范化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和资质认

定；脑死亡判定团队需由多名、多科医技人员组成，

其中包括神经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麻醉科和儿

科等非器官移植相关医师；最后签字同意并宣布脑死

亡的医师中须有一位是神经科医师；所有脑死亡判定

医疗文件记录均经医院、省市和国家脑死亡判定质控

团队的质控管理人员进行质量控制并归档，由此确保

脑死亡诊断过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4.5    选择司法途径处理纠纷

我国在推进器官捐献活动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

些涉及死亡标准的诉讼案件。由于我国尚未颁布明确

的脑死亡法，尽管工作人员遵守了脑死亡医学标准和

诊断程序，仍然可能被指控违反医疗伦理规范或违法

行为。有些案件中，家属可能认为死亡标准未得到正

确应用或程序存在问题，或者对器官捐献过程中的流

程、信息保护、知情同意，以及捐献者或接受者权益

的维护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行

为、程序不当或违反职业道德，而追究相关人员的法

律责任。对此，我们需要在多元化纠纷化解方式中优

先选择司法途径解决[39]。法院会根据相关的医学证

据、医疗伦理规范、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来审理这些

案件，最后综合考虑刑法严厉性和谦抑性，并为新兴

医疗技术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作出能够充分保障个

人、社会、国家基本法益平衡的判决，这也能让医患

双方及全社会一起看到，法律是如何公正地评判对与

错，更有利于器官捐献工作深入推进。 

5    小　结

如何认定一个人的死亡，涉及医学、哲学、伦

理、宗教和法律对死亡本质的认识。随着医学的进步

与发展，死亡医学标准在过去单一的“心脏死亡标

准”的基础上，引入了“脑死亡标准”。世界各国对

脑死亡标准的接受度仍然存在差异，我国正在积极推

动脑死亡标准立法，立法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也将进

一步完善死亡的认定标准、测试方法和实施程序。器

官捐献必须坚持“死亡在前”这一最重要的伦理原

则，在当前脑死亡标准尚未得到立法确认的现实情况

下，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死亡标准的自我选择权，

在获得捐献者近亲属的同意后，对捐献者进行死亡判

定，方可确实保护捐献者的生命权益；对从事器官捐

献活动的医疗机构、医生和相关人员进行资质认定和

审批，要对捐献者进行全面的身体和医学评估，严格

遵循死亡认定程序，妥善保管医疗记录，确保死亡认

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避免争议。卫生行政

部门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或执法部门，负责监督和

管理器官捐献活动。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相关人员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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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规定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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